
廣告內容違規與否，係視個案所傳達訊息之整體表現，
包括文字敘述、產品品名、圖案、符號等，綜合研判。

1

違規廣告的判定



何謂藥物廣告?

藥事法第24條:
藥物廣告係指利用傳
播方法，宣傳醫療效
能，以達招徠銷售為
目的之行為。

強調隱形眼鏡覆蓋於角膜上，
呈現鏡片色彩紋路之畫面，已
涉及醫療效能之宣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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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辨別合格之藥物廣告?

藥物許可證字號

藥物廣告核准字
號、藥商名稱

藥事法施行細則
第46條:
藥物廣告載有
藥商名稱、藥物
許可證及廣告核
准文件字號。



如何合法刊播藥物廣告?

藥事法第66條第1項:
藥商刊播藥物廣告
時，應事先申請廣
告核准。

廣告內容未申請
藥物廣告核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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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合法刊播藥物廣告?

刊登內容 核准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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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事法第66條
第2項:
藥物廣告刊播
內容，應與原
核准內容相符，
不得變更。

刊登內容
與核准不符



如何合法刊播藥物廣告?

藥事法第66-1條:

藥物廣告的有效期間為 1 
年。期滿仍需繼續廣告者，
得申請展延，每次延長以
1 年為限。

原廣告有效期間:108.03.12

核定廣告有限期間:109.03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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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醫療器材管理法(110
年5月1日施行)第43條:
醫療器材廣告的有限期
間為3年。欲繼續刊播，
需於期滿6個月內申請
展延，每次展延以3年
為限。



診所不得張貼藥商之處方藥物廣告

藥事法第67條:
須由醫師處方或經公告指
定之藥物，其廣告僅能登
載於學術性醫療刊物。

藥事法第65條:
非藥商不得為藥物廣告。



得張貼藥商合格之非處方藥物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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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商名稱
藥物許可證字號
藥物廣告核准字號
非處方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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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食品之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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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食品、健康食品？

食品

保健食品

健康食品

食
品
安
全
衛
生
管
理
法

000000
 為坊間用詞，等同於一般食品，僅能做

為營養補充。
 標示、宣傳或廣告，不得述及醫療效能、

及不實、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。
 不得擅自宣稱為「健康食品」或具健康

食品之保健功效者。

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品及其原料。食品：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品及其原料。

 為法律名詞，須經衛福部審查通過，發
給許可證後才能稱為「健康食品」。

 產品外包裝須標示核准之證號、標章及
保健功效等相關規定項目。

 標示或廣告仍不得述及醫療效能、虛偽
不實、誇張或超出許可範圍之保健功效。

健
康
食
品
管
理
法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4000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40012


診所販售健康食品之基本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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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福部105年5月18日
衛部中字第1051860733號函釋

…診所如基於求診病人之病情
需要，交付藥品、營養品，應
屬業務上正當行為。…

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8條

從事食品之販售等營業行為時
(含實體銷售及網路平台銷售)，
應申請「食品業者登錄」。

銷售行為

 健康食品管理法
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
 公平交易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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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廣告定義

消費者
保護法
-廣告

指利用電視、廣播、影片、幻燈片、
報紙、雜誌、 傳單、海報、招牌、
牌坊、電腦、電話傳真、電子視訊 、
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，可使多數人
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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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之食品廣告
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

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

通常可使用
營養素可敘述
之生理功能

• 幫助牙齒骨骼正
常發育。幫助消
化。幫助維持消
化道機能。改變
細菌叢生態。等

• 維生素或礦物質
• 其他營養素
 含量
 表示方式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401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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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之食品廣告

醫療效能
誇張或易生

誤解

• 涉及預防、改善、減輕、診斷或
治療疾病、疾病症候群或症狀

• 涉及減輕或降低導致疾病有關之
體內成分

• 涉及中藥材效能

• 與事實不符
• 無證據，或證據不足以佐證
• 涉及維持或改變人體器官、組
織、生理或外觀之功能

• 引用機關公文書字號或類似意
義詞句

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
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401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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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肝
抗疲勞
調節血脂
調節血糖
免疫調節
骨質保健
牙齒保健

延緩衰老
促進鐵可利用率
胃腸道功能改善
輔助調節血壓
不易形成體脂肪
輔助調整過敏體質

相關罰則

健康食品之13項保健功效

產品屬性 違規情節 違反條文 罰則

健康食品

虛偽不實、誇張
或超出許可範圍
之保健功效者

健管法
第14條、第24條

10萬-50萬元

涉醫療效能者 40萬-200萬元

一般食品
(含保健
食品)

不實、誇張或易
生誤解者 食安法

第28條、第45條

4萬-400萬元

涉醫療效能者 60萬-500萬元

1. 擅自宣稱為
「健康食品」

2. 具健康食品
之保健功效
者，恐觸法

健管法
第6條、第21條

移送法辦

健康食品許可證資訊可至「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」查詢(首頁>整合查詢服務>食品
>核可資料查詢>衛生福利部審核通過之健康食品資料查詢項下)

https://consumer.fda.gov.tw/food/foodaddDetail.aspx?nodeID=161&id=2571

